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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院办字〔2021〕50 号

关于实施校园分区域分隔管控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，附属张掖人民医院：

根据省市疫情防控措施的升级和疫情防控专家要求，为阻

断疫情传播渠道，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经学校疫情

防控战时指挥部研究决定，对校园住宅区、学生区、教学区及

办公区进行分区物理分隔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 2021 年 10 月 27 日起，对所有校区的住宅区、学生

区、教学区及办公区进行分区域物理分隔管理。

二、住宅区和教学区、办公区之间用遮阳网、铝塑板等进

行物理分隔，设置公务车辆、人员专门通道。需要出入隔离区

域的住宅区车辆、人员须经通道值守人员查验后，方可在住宅

区和教学区、办公区之间流动，除此之外的任何车辆和人员严

禁在上述区域之间流动。

三、学生公寓区用警示串旗进行区域分隔，进出师生要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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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按照现场指定的通道和路线出入，严禁跨区域流动。

四、学校实施分区域物理分隔管控，是打好疫情防控遭遇

战阻击战的现实需要，关乎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

全校师生要给予充分理解，自觉服从分区域分隔管理，切实做

到令行禁止。

五、各学院、各部门负责人要做好各自师生员工的宣传教

育工作，教育督促师生自觉遵守隔离管理规定。各住宅楼单元

长和学生公寓包抓学院负责人要做好告知、劝返、监督工作，

确保校园分区域分隔管控落到实处。

六、疫情防控督察组要切实做好督促检查工作，对违反规

定者按相关规定及时予以处置。

河西学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时指挥部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1 年 10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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